附表一
NDC 應呈現清楚、透明、可理解的資訊
	A.  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基準年（base/reference year)
A. 基準年碳排量
B. 基準年碳排強度
II. 預期基線情境的碳排量
III. 減碳目標與參考值之間的關聯
IV. 量化參考值所使用的資料來源
	I. 提供的指標須為可量化的數據，無法以數據表示的話，須提供其他相關資料
II. 參考指標須為可更新的資訊，例如整體的預期情境、時間點等

	B.執行時間軸 Time frames and/or periods for implementation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執行的時間軸，包含起始、終止期，要符合之後CMA通過的相關條文及準則
II. 減碳或其他氣候行動的目標年份
	I. 目標年需說明清楚是單年(single year)還是多年(multi-year)

	C. 面向與範圍 Scope and Coverage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減碳或其他氣候行動目標的大致描述，包括
A. 橫跨的部門
B. 溫室氣體的範圍(eg.CO2, CH4, N2O等）
C. 地理範圍
D. 根據最近的國家碳排清冊，各產業或部門的碳排量占比
II. 來自調適計畫、多元經濟計畫的減排共同效益，包含確切計畫、措施、方案的描述

	I. 減碳或其他氣候行動目標的大致描述所包括的資訊應符合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指導原則(IPCC guidelines)
II. 根據第21屆締約方大會文件一（1/CP.21）的第31條(c)和d(d)，就溫室氣體的範圍，締約方應
A. 盡量於NDC中包含所有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的種類；若有提到碳儲存、碳會等活動需持續提供相關資訊
B. 締約方需解釋為何排除特定的溫室氣體種類


	       D. 計畫過程 Planning Processes

	須包括資訊

	I. 籌備NDC的過程
A. 準備時如何考量全球盤點(GST)的產出
B. 相關法規及決策過程
C. 是否有多元利害關係者的參與（ex. 地方社區、原住民族群、性別主流化）
D. 數據資料分析（歷史資料、預估資料等）
E. 針對國家現況如地理、氣候、經濟、永續發展、貧窮程度的調查
F. 與NDC籌備相關的優良案例或經驗
G. 考量到國家本身的發展情況，締約方加入巴黎協議時的期望或希望優先處理之議題（ex. 消除貧窮、永續發展）
H. NDC規劃如何與國內長期低碳發展政策（根據PA 4-19)相配合
II. 如何執行NDC
A. 制度、行政組織的調整（包括NDC的執行機關）
B. 是否包括多元利害關係者
C. 締約國可運用的特殊資訊，包括
1 同意合作以促進減緩目標及定期提交NDC（PA 4-2)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以及其會員國家。
2 同意共同行動使與巴黎協議第4條第16-18段一致的締約方，以及共同行動的期程
III. 追蹤NDC執行成果的機制
A. 國內MRV系統
IV. 有把調適、多元經濟的減碳共同效益納入NDC的國家，需要提供以下資訊
A. 在準備或執行NDC時，其所造成的經濟或社會效應如何被考量
B. 為貢獻到減碳共同效益所執行的特別計畫、方法或活動：包括可同時產生減碳共同效益的調適計畫(計畫可以涵蓋

	E. 架設和方法論（包括人為溫室氣體排及移除的計算、當責）Assump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those for estimating and accounting for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as appropriate, removals

	須包括資訊

	I. 與國際市場機制相關
A. 締約國是否意圖使用或轉移「國際可轉換減排成果」（ITMOs）
B. 若欲使用ITMOs，是以什麼政策或法規為依據
C. 若欲使用ITMOs，透過這個方式達到的減排比例是否有任何限制
II. 針對土地部門(land sector)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的計算假設
A. 土地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如何被考量及檢查，例如包含在更廣泛的目標中、被歸類為某個部門目標、用以抵銷總體目標內的排放，或是並不包含在目標之中
B. 若土地部門被包括在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中，須包括土地部門的範圍，例如不同類型的土地利用，以及各種類型淨排放和移除量佔總體土地利用淨排放和移除的百分比
C. 若土地部門被包括在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中，須載明計算的方法及假設（是activity base還是land base)，也可包括所採用的方法論和政策假設
D. 任何計算和量化生態干擾或歷史效應(legacy effects)的方法論
E. 任何其他的計算方式、假設及方法論
III. 相對於預期基線情境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A. 基線情境下，目標年預期的總排放量
B. 基線情境是固定或可變動的
C. 推斷基線情境所使用的方法論，包括
1. 推斷時所使用的模型
2. 包含在基線情境中的政策的中斷年
3. 任何排除在基線情境之外的重要政策
4. 促使排放增強的因素或單位(emissions drivers)以及相關假設和數據來源
D. 若是動態的基線情境，須說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基線會被重新計算;以及是否有任何重要的門檻決定促使emissions drivers的改變是否足夠重要到能夠正當化基線情境的重新計算
IV. 相對於碳排放強度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A. 基準年的經濟發展程度(例如GDP)
B. 目標年的預期經濟發展程度
C. 以上兩項資訊需載明單位及資料來源
V. 締約國在其NDCs中包含氣候行動時，需載明：
A. 此行動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估計（及/或非溫室氣體指標）
B. 估計影響所使用的方法論，包括基線情境及其他假設
C. 所估計的影響有哪些不確定性
D. 與其他政策或行動的潛在互動

	F. 考量到國家發展情形，說明其NDC為何是公平且具野心的 How the parties considers that its NDC is fair and ambitious, in light of its national circumstances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締約方如何促進巴黎協議
II. 締約方實踐公平性的努力，例如締約方用以考量和實踐衡平(equity and fairness)的概念和方法論
III. 締約方如何呼應巴黎協議第4條第3、第4及第6款
IV. 若有關連的話，亦須提供地理、氣候及經濟特性
	I. 與公平性(fairness)相關的多樣指標的比較，締約方可能會考慮包含以下元素
A. 碳排量
B. 經濟和發展指標
C. 國情
D. 脆弱度和適應氣候變遷衝擊的能力
E. 氣候行動的成本或相對成本
F. 減緩的潛力
G. 氣候行動的效益或其他元素
II. 與目標(ambition)相關的多樣指標的比較，締約方可能會考慮包含以下元素
A. 預期的二氧化碳排放基線
B. 近期歷史碳排趨勢
C. 基於技術上或經濟上可行的減緩機會所計算的總減緩潛力
D. 年度減碳率的基準點，或其他元素

	G. 締約方須說明其NDC如何協助聯合國達到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二條目標How it contributes toward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vention as set out in its article 2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NDC如何協助達到UNFCCC第二條目標
II. NDC如何協助達到巴黎協議第二條第一款及第四條第一款
	I. 與達到PA第二條相關的多樣指標的比較，締約方可能會考慮包含以下元素
A. 若締約國達成貢獻目標，目標年的預期碳排量
B. 貢獻的溫室氣體影響（需量化）
C. 預期的溫室氣體高峰年份達到高峰時的碳排程度（若知道的話）
D. 年度減碳率以及/或長時間預期的減碳軌跡
E. 二氧化碳排放基線的誤差
F. 任何長期的減緩目標、計畫以防止隨著時間而增加的碳排放，或其他元素


資料來源：巴黎協定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CMA)第一屆第四號決議文附件一 (4/CMA.1 Annex I )









	A. 使用IPCC或CMA採納的方法論和常用公制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使用IPCC或CMA採納的方法論和常用公制
II. 若是採用未被IPCC指南包含的方法論(包含締約方的調適行動及經濟多元計畫所導致的減緩共同效益)的締約方，要提供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的相對估計和估算方法論的資訊
III. 締約方必須提供他們用甚麼方法追蹤政策和措施施行的進步
	I. 處理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時，要提供以下資訊
A. 使用的方法
B. 這些方法如何和相關IPCC指南一致
C. 指出溫室氣體盤點報告裡的相關部門

	B.   方法論的一致性，包含NDC溝通和實行的基準線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締約方在面向與範圍、定義、數據來源、公制、假設和方法保持一致性
II. 透明地回報任何在執行NDC時方法論的改變或技術的更新
	I. 任何計算使用的溫室氣體數據以及估算的方法論必須與締約方的溫室氣體盤點一致(根據透明化框架13-7)
II. 締約方在計算時要避免高估或低估推斷的排放量與移除量
III. 締約方若在更新基準點、基準水平或推斷時，應用技術上的改變，這些改變不能減少締約方NDC的決心，而且必須反映出締約方排放量的改變或在維持方法論一致的情況下改善正確度

	C.   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的類別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依據部門、類別、次類別的等級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分門別類
A. 部門
A. 能源
A.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
A. 農林及土地利用
A. 廢棄物
B. 類別(例:運輸)
C. 次類別(例:汽車)
II. 針對被排除的任何一項類別提出解釋
	I. 應列舉到次類別的等級
II. 締約方對他們NDC所列類別負責
III. 締約方努力在NDC中包含所有的類別。一旦包含了某一種碳源、碳匯或活動，就繼續包含下去。


	       D.   避免重複計算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將相應的排放量調整列入碳源、移除量列入碳匯
	I. 每一個追求自願合作的締約方應該促進環境完整性，並且確保避免重複計算
II. 締約方若授權減緩效果的轉移為了不同於NDC成就的目的，締約方必須確保避免重複計算

	E.   對協助負責

	須包括資訊
	撰寫原則

	I. 已開發國家:
A. 技術開發和轉移
B. 能力建構
C. 釐清技術開發和轉移以及能力建構的定義和面向
D. 開發適合的方法論去計算這樣的協助的規模和可能的效益
E. 在NDC中避免重複計算
II. 開發中國家:
使用清楚的、簡潔的和透明的方法論或方法去解釋與NDC相關的所需花費、阻礙和協助
	I. 已開發國家對在NDC中提供協助的貢獻和用來負責透過SBSTA (附屬科技諮詢機構)發展的公共干預提供、組織的金融資源的形式負責
*公共干預:經濟名詞，為政府的政策手段之一，解決市場導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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